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帝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恒泰证券作为广东帝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

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公司与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纠纷，涉及诉讼金额为

386,600.00 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10 日，公司表示未收到法院出具的关于公司

资产被冻结、查封的相关通知书。公司于 2019 年 9月 29日查询银行账户时发现

公司的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相关冻结情况如下所示： 

开户行 账号 已冻结金额（元） 

佛山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杏坛支行 
0861******3565 476.0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顺德麦联支行 
444883******02092 5,770.9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佛山杏坛支行 
2013014******016181 7,617.3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顺德杏坛支行（美元账

户） 

444880******00400 1,358.72  



合计 15,223.09  

上述被司法冻结的银行账户中，佛山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杏坛支

行 0861******3565 为公司的基本存款账户。公司未及时告知主办券商上述银行

账户被冻结事项，未能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已披露的 2019 年年度

报告中未体现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主办券商已要求公司尽快补发相关临时

公告并对 2019年年度报告进行更正披露。  

2.公司与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服务合同纠纷，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原告向法院申请对公司的部分银行账户进行司法冻结，冻结期限为 2020 年

5月 9日至 2021 年 5 月 8日止，申请冻结金额为 391,901.39元，相关冻结情况

如下所示： 

开户行 账号 已冻结金额（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顺德杏坛支行 
4405016******0000478 50,546.9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佛山杏坛支行 
2013014******016181 179.1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顺德杏坛支行（美元账

户） 

444880******00400 0.37 

合计 50,726.43 

3.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杏坛支行存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收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在 2020 年 5 月 22

日作出（2020）粤 0606 民初 11375 号民事裁定书，判决结果如下：冻结被申请

人广东帝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麦鹤远、佛山市顺德区盈通实业有限公司、广

东盈合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麦鹤瀛、麦礼添、谭群段、广东全盈物流有限公司

在银行的存款 14,525,099.48 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截至 2020 年 6 月 10 日，公司表示未收到法院出具的关于公司资产被冻结、

查封的相关通知书。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查询银行账户时，发现公司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多个银行账号存在被银行冻结的情况，已被银

行冻结的账户余额情况如下所示： 

开户行 账号 银行账户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顺德麦联支行 
444883******02092 13,120.24 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444884******04138 0 元 



司顺德齐新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顺德杏坛支行（美元账

户） 

444880******00400 1,359.09 美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顺德杏坛支行（美元账

户） 

444880******00418 0 美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顺德杏坛支行 
444880******19373 0 元 

 

 

 

二、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纠纷导致公司基本存款账户以

及部分一般存款账户已于 2019 年被司法冻结，公司基本存款账户作为公司的主

要银行账户，相关司法冻结事项应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主办券商已要求公司

尽快补发相关临时公告，并对 2019年年度报告进行更正披露。 

截至公告之日，公司与多家公司存在诉讼纠纷，公司的全部银行账户已被冻

结，将对公司资金周转、日常收支带来不利影响。公司的日常收支通过现金收支

及承兑汇票收支的方式维持。公司将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尽快消除前述不确定性

对公司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公司全部银行账户已被冻结，将对公司资金周转、日常收支带来不利影响。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密切关注上述事项，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相关诉讼文件； 

2.《广东帝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银行冻结相关事项的说明》； 

3.公司银行账户余额查询截图。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6 月 15日  


